附件1
华东区域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技术中心开放课题
2025年度“揭榜挂帅”项目榜单

项目需求一：含重金属废水应急处置装备研发与应用
1. 需求内容及技术指标要求
[bookmark: _GoBack]（1）研发含重金属废水应急处置装备用于中试研究及小流量应急场景，主要包括进水过滤模块、吸附模块、脱附模块、电气及控制系统模块，所有模块需为撬装式设备，满足安全设计参数。
（2）应急处置装备设计处理能力不低于50L/h。
（3）原水过滤后满足进水浊度≤10 NTU。过滤器的滤袋应易更换。
（4）吸附模块采用特种螯合树脂，对铜、镍、锌等主要重金属离子具备深度处理能力，树脂使用寿命达3~5年。吸附系统设置双吸附柱模块化组件，可实现两柱串联、并联快速切换。在进水指标符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表2标准的情况下，对主要重金属处理后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表3的排放标准。
（5）使用特定脱附剂进行脱附，脱附率≥ 90%，每周期脱附时间应小于10h。设备与管道采用防腐材质，密闭设计，防止二次污染。
（6）设备为撬装式设计，方便运输，至现场接水电即可投入使用。运行不涉及强氧化药剂、有毒有害气体；全程密闭式处理，无泄漏、无废渣废气二次污染。
（7）电气及控制系统模块，应满足《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19517-2023）等规范要求，电气设备选型应遵循经济、节能等适配性原则；配有完备的安全保护系统，电气系统具有零位保护、过电流保护、短路保护等。
（8）装备的设计需满足以下工况：设备连续运行时间（需连续进料时间）≥72h；脱附时间间隔≥48h。
2. 预期成果形式
达到上述所有标准的含重金属废水应急处置装备1套。
3. 交付条件
（1）按期交付达到设计标准，符合上述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的成套示范装备及配套技术文件（工艺包、操作规程、安全技术说明书等）。
（2）揭榜方依据发榜方对研究内容及技术指标的要求，在发榜方协助提供废水样品的情况下完成相关成套装备的现场或模拟试验，验证处理能力、重金属去除率等指标。
（3）项目通过评审，满足工艺先进性与可推广性要求，达成验收条件。
4. 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 1 年；揭榜金额不超过 6 万元。
5. 对揭榜方要求 
揭榜方应具有独立的研发团队、配套的科研条件和自主研发实力，能按要求完成揭榜任务。

项目需求二：固废基PFAS高效去除功能材料研发
1. 需求内容及技术指标要求
（1）针对PFAS污染场景（印染行业和氟化工行业废水），研发以金属冶炼渣为原料的典型PFAS（PFOA类、PFOS类）高效去除新型功能材料，阐明功能材料研发的理论基础，构建材料合成的工艺路线。
（2）目标物浓度在10~1000 μg/L范围内，去除率≥90%；经斑马鱼胚胎急性毒性试验评估，转化产物毒性低于目标物；克服反应过程中pH的影响，在pH 2~9范围内保持≥90%的去除率；材料/废水处理量不超过2g/L。
（3）当废水中存在共存污染物（如COD≤500mg/L、氨氮≤50mg/L、重金属≤1mg/L）时，目标物去除效率下降幅度≤5%。
（4）反应过程中材料金属离子溶出浓度低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2. 预期成果形式
构建1套固废基PFAS高效去除功能材料研发的理论基础及合成工艺路线，形成技术研究报告1份。
研发新型功能材料2个，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项（第一申请人为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或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1篇（SCI一区10分以上，第一单位为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3. 交付条件
（1）由发榜方提供PFAS废水样品，揭榜方按照去除率及其它功能要求完成新型功能材料的技术指标验证。
（2）按期提交技术研究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国内外研究进展、材料研发的理论基础、材料研发的技术路线、废水样品验证结果等。
（3）项目通过技术专家评审达成验收条件。
4. 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 1 年；揭榜金额不超过4 万元。
5. 对揭榜方要求 
揭榜方应具有独立的研发团队、配套的材料研发科研条件和自主研发实力，承担过国家级相关科研项目不少于1项，能按要求完成揭榜任务。

项目需求三：电子废弃物有价金属梯级浸出回收效能及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1. 需求内容及技术指标要求
（1）研发适用于典型电子废弃物（如废印刷线路板、废元器件、废电池等）分选残渣（如树脂粉等）中有价金属的高效浸出—梯级回收—药剂循环利用一体化技术工艺。工艺核心功能主要包含：有价金属浸出、多种金属梯级回收以及药剂循环。
（2）建立适配的浸出体系与梯级回收工艺，对金、银、钯、铜等主要有价金属实现高效浸出分离与富集回收，在典型工况下满足：金、银、钯、铜等有价金属总浸出率≥85%。
（3）建立药剂循环利用方案，显著提升药剂循环利用次数，实现关键浸出药剂循环利用率≥70%，实验过程无明显二次污染。
（4）实验装置对电子废弃物分选残渣的设计处理能力不低于1kg/d，可满足连续运行时间≥72h的试验验证需求，在典型工况下完成连续进料与运行测试，关键设备运行稳定。
（5）电气及控制系统模块应满足《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等相关规范要求，电气设备选型遵循安全、经济、节能、易维护原则。
2. 预期成果形式
形成1套电子废弃物有价金属梯级浸出回收工艺包及相应的实验/小试装置。
3. 交付条件
（1）按期交付实验报告，同时提供达到设计标准且符合上述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的工艺包，包含工艺技术路线、质量/能量平衡计算和放大设计等工艺设计基础。
（2）揭榜方依据发榜方对研究内容及技术指标的要求，在发榜方协助提供电子废弃物样品的情况下完成相关成套工艺的开发及现场试验，实现电子废弃物分选残渣的处理能力≥1kg/d，典型工况下金、银、钯、铜等有价金属总浸出率≥85%。
（3）项目通过技术专家评审达成验收条件。
4. 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1年；揭榜金额不超过6万元。
5. 对揭榜方要求 
揭榜方应具有电子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或湿法冶金等相关研究基础，具备金属回收工艺研发经验；完整的研发团队和必要的科研、试验条件，实验装置设计、集成能力；具有相关领域科研项目或工程示范经验，承担国家级课题不少于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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